
「消防機關人員對調交流專區」使用說明 

 

一、進入本署全球資訊網(網址：https://www.nfa.gov.tw/pro/index.php)專業版 

 
二、進入「消防機關人員對調交流專區」(路徑：首頁>綜合企劃>人事室>消防機關人員對調交流專

區) 

 

 

三、點選連結進入 Google表單，填寫個人資料(如附表1)。 

https://www.nfa.gov.tw/pro/index.php


 

四、填寫完竣後可點選「對調交流人員名冊」(如附表2)，以確定填寫資訊內容是否完整，並查詢已

填寫資料其他人員資訊，俾利自行聯繫，經雙方合意後分別向服務機關提出對調申請。 

 

 



附表1 

 



附表2 

 


